
闽南师大化学实验室用电改造工程
二次招标公告

闽南师范大学后勤管理处根据相关要求，现就我校化学实验室用电改造工程进行公开招标，具体说明如下：

一、招标内容

本项目为闽南师大化学实验室用电改造工程，具体招标内容如下：

1.工程地点：闽南师范大学达理楼北区107化学实验室。

2.工程规模：本招标为闽南师大化学实验室用电改造工程，工程量详见附件。

3.安装要求：根据要求进行改造，质保期为2年。

4.工程结算方式：数量据实结算，改造完成验收合格后，付工程总造价95%，质保期结束后结清余款。

5.投标人资格要求：本招标项目要求投标人具有水电维修、改造资质均可参加。

6.评标办法：本招标项目采用经评审的最低价中标的办法，投标总价最低者为中标者，中标者弃权后，按金额最低顺序依次确定中标者，同等标的以抽签确定中标者。

二、投标要求及说明

1. 报名方式：本项目无需报名，所有潜在投标人递交标书时，现场签到即视为报名。

如需查看现场，请联系黄老师13055966850。

2.投标时间及地点：投标文件递交时间为2017年4月27上午8时30分至9时30分，递交地点为闽南师范大学后勤管理处综合科（闽南师范大学达理学生公寓活动中心二楼）；逾期送达的或未送达指定地点的投标文件，招标人不予受理。

3.开标时间及地点

开标时间：2017 年4月27日09时40分

开标地点：后勤管理处会议室

4.投标文件要求

投标文件应包括对公账户信息、营业执照复印件及税务登记证复印件等相关资质证明、报价单（需盖投标单位公章）等。（投标文件格式附后）

5.投标保证金：本项目需提交投标保证金人民币伍佰元整，提交投标文件时现场密封提交。中标人的投标保证金自动转为履约保证金的组成部分，未中标者在投标结束后当场退还投标保证金。发生以下情况之一的，投标保证金不予退还：

5.1投标人在投标报名截止期后，投标有效期内撤回投标；

5.2中标后中标人未能做到按规定及时签订合同的；

5.3以他人名义投标或者以其他方式弄虚作假，骗取中标。

6.联系方式

电话：0596-2591066  传真：0596-2591066

联系人：张老师、董老师

闽南师范大学后勤管理处 2017年4月20日 
闽南师范大学
投 标 文 件
投标项目名称:                       
      投标人名称 ：               
      日      期 ：               （加盖公章）

附件1：

投标人对公账户信息

投标人名称（即对公账户名称）：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（加盖公章）

对公账号: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开 户 行：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附件2：

投标人营业执照、税务登记证、相关资质证明
（注：营业执照、税务登记证等相关资质证明提供复印件，需加盖公章并注明复印件与原件一致。）

闽南师大化学实验室用电改造工程投标报价单

（最高限价：4600元）
投标单位：（盖章）
投标代理人：（签字）              投标时间：2017年4月27日
	项目
	序号
	工程要求
	数量
	单价    （单位：元）
	总价       （单位：元）

	闽南师大化学实验室用电改造工程
	1
	电力电缆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　3*16+2*16

太阳牌
	65米
	      
	

	
	2
	电气配管DN50
	100米
	
	

	
	3
	分开关120A
	1个
	
	

	
	4
	三相空气开关100A
	3个
	
	

	
	5
	单相空气开关60A
	3个
	
	

	
	6
	18位配电箱
	2个
	
	

	
	7
	五孔插座
	3个
	
	

	
	8
	BV-2.5mm2

太阳牌
	100米
	
	

	
	
	合计
	


注：以上报价包含材料费、运费、人工费、管理费、税费等。


